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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调查依据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

令 第 4号，2018年 7月 16日）和江西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赣环评字[2014]145号）的有关规

定执行。

2公众参与的目的、作用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单位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目的

是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的内容、规模、进度和对该区域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对当

地社会经济发挥的作用，征询公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工程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

议，减少项目的盲目性，提高评价的有效性，充分提高环评的可信度，有利于环

评单位制定出最佳的环保措施，使得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于完善合理，从

而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当

地环境的影响，取得当地民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3调查原则与方法

3.1 调查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遵循针对性、真实性以及普遍性与随机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

达到科学、客观、公正、全面。

（1）知情原则：在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后，建设单位须

7日内向公众公告项目及环评工作等信息，以便保证公众对项目的充分知情。

（2）真实原则：公众参与调查中建设单位应真实地向公众披露建设项目的

相关情况。

（3）平等原则：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与当地公众及项目涉

及方建立相互信任，不回避矛盾和冲突，坦诚交换意见，并充分理解各种不同的

意见，避免主观和片面。

（4）广泛原则：在选择公众参与调查对象时，应综合考虑地域、职业、专

业知识、表达能力、受项目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尤其不能忽略弱势群体以及持反

对意见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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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动原则：建设单位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以及所涉

及区域公众的特点，选择恰当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式，并鼓励和推动公众积极

参与，力争达到较好的公众参与效果。

3.2 调查方法

本次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的方法为网络公示、现场公告和报纸公示，了解当地公

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汇总整理，形成公众参与调查意见。

4公众参与调查过程

拟建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被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前，进行了公众公告

和 2次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张贴公示。

4.1公示内容及日期

项目位于江西省乐平工业园，是由江西省批准设立的全省 30家重点省级工业园

之一。园区已开展规划环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单位在环评编制阶段的公

示可合并成 1次、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进行，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改革措施落地推进环

评提质降费增效的通知》（赣环环评【2022】1号）的有关规定，于 2025年 9月 23

日 通 过 江 西 乐 平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公 开 相 关 信 息 （ 公 式 网 址 ：

https://www.lps.gov.cn/gbmxxgkml/sthjj_15311/fdzdgknr_15651/tzgg_15314/t1047967.sh

tml）；并在本报告书送审稿初稿完成时，在江南都市报（2025 年 9月 22 日、9 月

26日刊登 2次）公示，并于 2025年 11月 3日通过江西乐平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报

批前公示，公布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

公示过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4.2公示方式

（1）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告公示选取乐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具有广泛代表性，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网络公示内容、信息公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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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2）报纸公示

我单位选取了当地江南都市报作为纸质媒体公示载体，分别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9月 26日进行了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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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5年 9月 22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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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5年 9月 26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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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批前公示

报批前公告公示选取乐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网络公示内容、信息公开情况如下：

图 4 2025年 11月 3日报纸公示

4.3公众意见情况

信息公开期间，评价单位及建设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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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

（1）合法性分析

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改革措施落地推进

环评提质降费增效的通知》（赣环环评【2022】1号）及江西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赣环评字[2014]145号）

有关规定，在乐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江南都市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示，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具有合法性。

（2）有效性分析

我单位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表征询，征询范围为项目

周边直接或间接受本项目影响的群众及单位，调查问卷中所设置问题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调查题目能准确反映周边群众及团体对项目的态

度，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真实、调查范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结果合理有效。

（3）代表性分析

公众意见收集范围覆盖项目周边主要敏感点群众，调查人员涵盖不同性别、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不同方面的群众，综上，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能

代表大部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4）真实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采取了张贴公示和公众参与调查表两种形式，其中现场张贴公示

进行了拍照。综上，本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调查表的发放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

行，公示内容准确反映建设项目相关信息，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综上所述，本次公众参与合法，形式有效，对象具有代表性，结果真实可信。

6公众参与结论

通过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我公司在运行期认真执行

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规，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加强各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最大

限度地降低其影响；保证各污染物的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使环境污染降低到最低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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